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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通知定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实施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1.00

元（含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九条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的规定，每份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8.24

元，上述调整自

2010

年

5

月

27

日起生效。

本议案六名关联董事阮伟祥、项志峰、阮兴祥、常盛、贡晗、金瑞浩回避表决，经三名非关

联董事表决，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激励对象符合第二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使第二批股票期权需

满足如下业绩条件：

1

、

2009

年度净利润相比

2007

年度增长不低于

30%

，如高于或等于

30%

时，第一批股票

期权全部有效；如低于

30%

但不低于

24%

，则激励对象仅能对第二批股票期权的

80%

行权，

其余

20%

失效；低于

24%

时，则第二批股票期权全部失效。

2

、

2009

年度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

。 如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低于

10%

，则第二批

股票期权全部失效。

注：上面的净利润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的低者，期权成本应在

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69,

221,810.17

元，相比

2007

年度增长

7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555,836,021.16

元， 相比

2007

年度增长

56.75%

， 两者增长幅度均高于

30%

。 公司

2009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6%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3%

，两者均高于

10%

。

因此，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第二批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本议案六名关联董事阮伟祥、项志峰、阮兴祥、常盛、贡晗、金瑞浩回避表决，经三名非关

联董事表决，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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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中国上海市上海市遵义南路

５

号喜来登豪达上海太

平洋大饭店

３

楼宴会厅

Ａ

厅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董事会

推举，会议由公司执行董事、财务总监俞银贵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共

４３

名，代表股份数

９

，

６１２

，

７１３

，

９３４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９６１％

（其中

Ａ

股股东

４１

名，持有

８

，

８６３

，

９５７

，

５３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６９．１２２％

；

Ｈ

股股东

２

名， 持有

７４８

，

７５６

，

４０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８３９％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均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通过。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５８７

，

１０３

，

７６０ ９

，

５８７

，

０８７

，

８６０ １２

，

１５８ ３

，

７４２ ９９．９９９８％

（二）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２

，

６２９

，

９３４ ９

，

６１２

，

６１４

，

０３４ １２

，

１５８ ３

，

７４２ ９９．９９９８％

（三）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２

，

６２９

，

９３４ ９

，

６１２

，

６１４

，

０３４ １２

，

１５８ ３

，

７４２ ９９．９９９８％

（四）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５８６

，

８０３

，

７６０ ９

，

５８６

，

７８７

，

８６０ １２

，

１５８ ３

，

７４２ ９９．９９９８％

（五）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２

，

７１３

，

９３４ ９

，

６１２

，

６９０

，

７８５ １９

，

５３９ ３

，

６１０ ９９．９９９８％

（六）关于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２

，

７１３

，

９３４ ９

，

６１２

，

６９４

，

４１７ ３

，

９９５ １５

，

５２２ ９９．９９９８％

（七）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 监事薪酬额度及追加确认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２

，

６２９

，

９３４ ９

，

６０９

，

３９２

，

５８５ ３

，

２３３

，

６０７ ３

，

７４２ ９９．９６６３％

（八）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５８８

，

４１６

，

３２７ ９

，

５８７

，

４４２

，

６７８ ９６９

，

９０７ ３

，

７４２ ９９．９８９８％

（九）关于公司与日本三菱关于采购的持续性关连交易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２

，

６２９

，

９３４ ９

，

６１２

，

６０８

，

７８５ ５

，

４９５ １５

，

６５４ ９９．９９９８％

（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１

、公司为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提供

１

，

１５３

万元的借款担保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４４

，

２９７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１５

，

６５４ ９３．３３４２％

２

、公司为上海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４４

，

２９７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１５

，

６５４ ９３．３３４２％

３

、公司为上海继电器有限公司提供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４４

，

２９７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１５

，

６５４ ９３．３３４２％

４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提供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４４

，

２９７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１５

，

６５４ ９３．３３４２％

５

、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５６

，

２０９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３

，

７４２ ９３．３３４４％

６

、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为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提供

１５

，

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４４

，

２９７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１５

，

６５４ ９３．３３４２％

７

、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为上海上重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

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４４

，

２９７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１５

，

６５４ ９３．３３４２％

８

、上海电气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南通水处理有限公司提供

１

，

６６０

万元的担保

额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４４

，

２９７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１５

，

６５４ ９３．３３４２％

９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５６

，

２０９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３

，

７４２ ９３．３３４４％

１０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提供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折合

人民币约

１７

，

０６８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７１

，

２４４

，

４２９ ６４０

，

６９３

，

９８３ １５

，

５２２ ９３．３３４２％

１１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及公司的下属企业开具保函总金额为

２５６

，

１５０

万元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６１１

，

９５３

，

９３４ ８

，

９４９

，

０８０

，

１８２ ６６２

，

８５８

，

２３０ １５

，

５２２ ９３．１０３７％

１２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下属企

业开具保函总金额为

４１０

万元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２０２

，

８６５

，

４３６ １

，

５３９

，

９９１

，

６８４ ６６２

，

８５８

，

２３０ １５

，

５２２ ６９．９０８６％

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须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余蕾律师、陆如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数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Ｏ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969� � � � � � � � �

证券简称
:

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 201 0- 029

转债代码
: 1 25969� � � � � � � � �

转债简称
:

安泰转债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泰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７．５

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安泰转债”），债券代码为

１２５９６９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安泰转债”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票简称

“安泰科技”，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 根据《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前赎回“安泰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安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尚未转

股的“安泰转债”。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５

月

１４

日、

５

月

１７

日、

６

月

７

日、

６

月

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五次关于“安泰转债”的赎回

公告。

“安泰转债”自赎回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未转股的“安泰转债”全

部冻结，公司按

１０３

元

／

张（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收市后未转股的全部

“安泰转债”。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尚有

２

，

１４９

，

５００

元的“安泰转债”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

２１

，

４９５

张，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

２

，

２１０

，

８６６．６７

元。

公司本次赎回的“安泰转债”

２

，

１４９

，

５００

元，仅占“安泰转债”发行总额

７．５

亿元的

０．２９％

，

“安泰转债”的赎回影响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２

，

２１０

，

８６６．６７

元，未对公司资金使用造成重大

影响。

受“安泰转债”转股，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实施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方案的影响，公司总股本由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的

４４１

，

２６３

，

６８０

股增至

８５４

，

８７３

，

７４８

股。

公司可转债转股增加了公司自有资本，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股本增加，对公

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公司股本详细变化情况为： （单位：股）

债转股前股本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截至权益分
派前累计转
股数量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截至权益分派前股本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权益分派后股本

截至赎回日
前累计转股
数量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

债转股结束后最终股本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４２

，

７０４

，

６９７ ３２．３４ ０ １４２

，

７０４

，

６９７ ３１．９０ ２５６

，

８６８

，

４５４ ３１．９０ ０ ２５６

，

８６８

，

４５４ ３０．０５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４２

，

１３７

，

３４０ ３２．２１ ０ １４２

，

１３７

，

３４０ ３１．７７ ２５５

，

８４７

，

２１２ ３１．７７ ０ ２５５

，

８４７

，

２１２ ２９．９３

３

、

其他内资
持股
其中

：

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５６７

，

３５７ ０．１３ ０ ５６７

，

３５７ ０．１３ １

，

０２１

，

２４２ ０．１３ ０ １

，

０２１

，

２４２ ０．１２

二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２９８

，

５５８

，

９８３ ６７．６６ ６

，

１２９

，

５１９ ３０４

，

６８８

，

５０２ ６８．１０ ５４８

，

４３９

，

３０３ ６８．１０ ５５

，

６９５

，

５１０ ５９８

，

００５

，

２９４ ６９．９５

１

、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９８

，

５５８

，

９８３ ６７．６６ ６

，

１２９

，

５１９ ３０４

，

６８８

，

５０２ ６８．１０ ５４８

，

４３９

，

３０３ ６８．１０ ５５

，

６９５

，

５１０ ５９８

，

００５

，

２９４ ６９．９５

２

、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４１

，

２６３

，

６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１２９

，

５１９ ４４７

，

３９３

，

１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５

，

３０７

，

７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５

，

６９５

，

５１０ ８５４

，

８７３

，

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 000969� � � � �

证券简称
:

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 201 0- 030

转债代码
: 1 25969� � � � �

转债简称
:

安泰转债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泰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７．５

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安泰转债”），债券代码为

１２５９６９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安泰转债”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票简称

“安泰科技”，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 根据《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前赎回“安泰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安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尚未转

股的“安泰转债”。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５

月

１４

日、

５

月

１７

日、

６

月

７

日、

６

月

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五次关于“安泰转债”的赎回

公告。

“安泰转债”自赎回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未转股的“安泰转债”全

部冻结，公司按

１０３

元

／

张（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收市后未转股的全部

“安泰转债”

２１

，

４９５

张，至此，已无“安泰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安泰转债”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摘牌。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2 日

证代码
: 0021 63� � � � � � �

证简称
:

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 201 0- 063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下午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周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新保辉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周一）

二、会议议题

１

、 审议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中航三鑫光电玻璃有限公司新建太阳能超白玻璃项目（

２＃

线）建设方案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周一）。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

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

（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４

、保荐机构代表；

５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２０６１

号新保辉大厦

１７

层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姚婧、朱曙光、冯琳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０６７９１６

、

０７５５－２６０６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６３６９２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２０６１

号新保辉大厦

１７

层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４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
号 议题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中航三鑫光电玻璃有限公司新建太阳
能超白玻璃项目

（

２＃

线
）

建设方案的议案
》

２

《

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３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 600085� � � � � � � �

证券简称
:

同仁堂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07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８７

，

７２３

，

４１６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５．２４％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向本公司董事会致函， 提出在本次会议上增加

《关于增补经营范围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临时提案。

议案主要内容：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经营范围的议案及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根据《公

司法》第十二条及本公司章程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九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６

人，代表股份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５２０

，

８２６

，

２７８

股的

５５．３０％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顾海鸥先生主持，以书面记名方式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公司董事会除董事梅群先生、董事丁永玲女士、独立董事王连洲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会议，其余董事全部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有表决权股份数 同意
股数

赞成比
例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是否通
过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２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本公司按照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５

，

６１０

，

６５９．９８

元， 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２２

，

４０８

，

０９５．６７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２９２

，

６７１

，

２６５．１７

元，减去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已向全体股

东派发的现金红利

１０４

，

１６５

，

２５５．６０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４５１

，

７０８

，

５７３．８８

元。

公司拟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５２０

，

８２６

，

２７８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３

元

（含税）。

关于利润分配实施的具体事宜，全权委托董事会办理，具体实施日期另行公告。

有表决权股份数 同意
股数

赞成比
例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是否通
过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有表决权股份数 同意
股数

赞成比
例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是否通
过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４

、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有表决权股份数 同意
股数

赞成比
例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是否通
过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５

、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有表决权股份数 同意
股数

赞成比
例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是否通
过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有表决权股份数 同意
股数

赞成比
例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是否通
过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增补经营范围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作出表决。

有表决权股份数 同意
股数

赞成比
例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是否通
过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２８７

，

９９２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何云霞律师、朴杨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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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003� � � � � � �

证券简称
：

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24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于

2010

年

6

月

19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010

年

6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

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

为了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进程，更好的开拓香港及国际市场，公司决定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

司。全资子公司名称为：伟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叶立君先生担任；注册资本为

50

万港币；经营地址为香港九龙湾宏开道其士商业中心

1510

室；经营范围为：钮扣、拉链、塑

料制品、金属制品、塑胶工艺品、水晶制品、光学镜片等产品及其原辅材料的批发、零售，其他服

饰辅料及其原辅材料的批发、零售。 具体以香港商业登记署核定为准。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

1.5

亿元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因公司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的

6,000

万元综合授信业务即将期满。 根

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决定近期继续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

15,000

万元

的综合授信业务

(

包括短期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短期贸易融资等

)

，授信期限为

12

个月，在该授

信期内，公司可循环使用该授信额度进行贷款。该项授信融资由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本次担保没有附加条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3 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经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聘任朱剑彪先生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朱剑彪先生的副总经理任

职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

2010

】

790

号文）。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6 月 23 日

附：朱剑彪先生简历

朱剑彪先生，金融学博士。历任广东商学院投资金融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广州证券有限

公司宏观与策略研究员、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基金部经理；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

成员、董事会秘书、研究总监、投研副总监兼研究总监和督察长。

2007

年

4

月起加入长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发展部总监、社保组合组合经

理。

证券代码
：

000066� � � � �

证券简称
：

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

201 0- 032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子公司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供应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日前，本公司与下属子公司冠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冠捷科技

"

）签署《供货协议》，

就日后从冠捷科技采购液晶显示器以及其他有关产品达成了一致意向。就本公司而言，该协

议不属于关联交易。

一、协议主要内容

1

、本公司（含下属的其他公司）将向冠捷科技（含其下属公司）采购液晶显示器以及双方

此后可能达成协议的其他类似产品。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双方预计该等交易金额

2010

年不超过

56,000

千美元，

2011

年不超过

170,000

千美元，

2012

年不超过

247,000

千美元。

产品的具体价格和规格将在每次订单中作实，总体来说双方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并参

考交易当时市场价格，按公平基准磋商后确定。

2

、 该协议有效期限为签署之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在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况

下，双方可通过书面方式延长三年。

3

、该协议尚需经冠捷科技及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股东大会批准。

二、协议对方介绍

冠捷科技于

1998

年在英属百慕大群岛注册成立，在香港及新加坡发行上市，法定代表

人为宣建生，注册资本

4000

万美元，主要从事包括

CRT

显示器、液晶显示器以及液晶电视

在内产品的代工和自有品牌

AOC

显示器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为本公司的子公司。

三、协议的定价原则

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并参考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后按公平基准磋商后确定。

四、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协议有利于满足双方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定价原则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供货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600969

证券简称
：

郴电国际 编号
：

公告临
201 0- 01 5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06

年

3

月与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财富证券

"

）签署《股权分置改革

保荐协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财富证券的持续督导义务持续至公司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在股

权分置改革中承诺的有关义务履行完毕时为止。

鉴于本公司原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财富证券已不再具有保荐机构资格，财富证券的投

行业务已划转入其控股子公司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财富里昂

"

），故我公司

将与财富证券和财富里昂共同签署《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三方协议》，将原财富证券履行的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事宜交由财富里昂承担，同时财富里昂指派江岚作为本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督导工作。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600361 � �

证券简称
：

华联综超公告编号
：

201 0- 01 6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1

号四川大厦东塔五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李翠芳

6

、 出席情况： 股东 （代理人）

3

人， 代表股份

199,847,95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1.22％

。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华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放弃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根据本公司章程，该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以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55,872,1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丽萍、温薇薇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

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3 日

股票简称
：

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

000932� � � �

公告编号
：

201 0- 20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会议的召开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6

月

22

日

9:00

2

、召开地点：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111

号华菱大厦

20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4

、主持人：公司董事谭久均先生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36,902,337

股，占

公司总股份

2,737,650,025

股的

67.1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听取了《

2009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

案：

1.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36,902,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2.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36,902,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3.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第

024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36,902,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4.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

2010

年

3

月

19

日

的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表决结果：同意

1,836,902,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由于公司

2009

年利润大幅下滑，且

2010

年固定资产投资压力较大，加之信贷紧缩，公

司现金流不充裕，公司

200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1,836,902,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6.

关于预计公司

2010

年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上限

的议案

依据公司所属子公司与华菱集团所属子公司签署的

2010

年度执行合同及

2010

年度相

关金融服务协议等相关合同，预计公司

2010

年全年与华菱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1,542,035

万元，其中：关联采购及接受综合后勤服务为

672,460

万元，关联销售及提供劳

务等为

869,575

万元。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07,575,48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2%

；反对

765,97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0.08%

；弃权

0

股；回避表决

928,560,875

股，通过了该议案。

7.

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6,902,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8.

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公司

2010

年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支出计划为

684,550

万元，安排的工程量计划为

764,28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836,902,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9.

关于公司与华菱集团签署《

FMG

铁矿石分销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签署

《

FMG

铁矿石分销协议》。 华菱集团将其每年从

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

（以下

简称

"FMG"

）获得铁矿石长协量的

60%

分销给公司。 若公司需要购买华菱集团所获

FMG

铁

矿石长协量剩余的

40%

，华菱集团同意优先分销给公司。 华菱集团分销给公司的

FMG

铁矿

石销售价格为中国达成的国际公开铁矿石

FOB

价格， 由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直接与

FMG

进

行货款结算，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同时向华菱集团支付矿石资源费。矿石资源费按中国达成的

国际公开铁矿石

FOB

价格的

3%

计算，矿石资源费由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每季度支付一次。公

司或公司子公司负责所分销铁矿石的海运操作。 上述

3%

矿石资源费的适用期限为三年，适

用期限届满之后的矿石资源费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07,575,48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2%

；反对

0

股；弃权

765,97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0.08%

；回避表决

928,560,875

股，通过了该议案。

10.

关于公司为华菱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财务费用，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菱香港向当地银行申请授信

20

亿

美元，融资期限最长三年，由公司为其提供授信担保，各银行授信尚在批复中，未签署正式担

保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1,836,54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

；反对

0

股；弃权

353,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0.02%

，通过了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湖南华

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监事签名的本次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97 8� �

证券简称
：

桂林旅游公告编号
：

201 0- 027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荐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

8

月与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国海证券

"

）签署《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聘请国海证券担任本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海证券委派李金海、王旭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2010

年

6

月

22

日，公司收到国海证券《关于更换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的

通知》，因王旭先生调离国海证券，国海证券委派覃辉先生接替王旭先生负责公司持续督导

方面的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李金海先生和覃

辉先生，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2 日

附：覃辉先生简历

覃辉，男，国海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保荐代表人，经济学、法学学士，参与了广西

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项目、银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


